                      　　　重　庆　市　规　划　局

地字第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附件
___　___　　____（建设单位）：

地字第_       _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批准的______项目位于______，其规划要求和规划设计指标如下：
一、地上建筑总规模_______平方米（其中含拆迁奖励建筑面积：_______平方米）。
二、建设用地总面积_______平方米。
三、各地块规划要求和规划设计指标：

１、_______（按控规地块编号填写）地块（具体内容按规划条件函内容设计，分地块填写）
２、_______地块
……
四、该建设项目的建设用地范围、各类规划控制线、禁止机动车开口路段等详见附图。

五、其他要求：
1、受委托勘测设计单位资质、业务范围须符合有关规定。
2、建设工程的设计方案、建筑施工图须符合所涉及的各类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其表达方式和设计深度须符合有关规定。
3、你单位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须报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图说及其电子文件；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须提供建筑施工图说及电子文件供复核。电子文件须符合《重庆市建设项目建筑规划设计电子制图规范》的要求。
4、按照《重庆市建设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规定，建设项目需消防、园林、人防、国安、环保、建设、市政、河道、机场、无线电、电力、文物、港口等部门审查的，你单位在报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图说及其电子文件时应同时报送上述有关部门要求的协办资料。
5、其他要求
（1）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文本中应附项目区位图（有关资料可在www.cqupb.gov.cn网站下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其附件、设计单位资质证明等相关资料。
（2）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的配置标准为每100户不小于15平方米。
（3）住宅的户型结构比例须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6、本规划设计指标和规划要求不得擅自更改，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六、有关说明：
1、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土地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用地手续。
2、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一年内未申请延续且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或建设用地批准书的，发证机关可以依法注销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发证机关盖章
XXXX年XX月XX日
